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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一號報告書》─ 第 6 章

公眾街市的管理

撮要

1 .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一月 起，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接 管 了

管理公眾街市的職責。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，食環署根據

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(第 13 2 章 )管理 10 4 個公眾街市，包括

79 個 濕 貨 街 市 及 25 個 獨 立 式 熟 食 市 場 。 這 些 街 市 共 提 供

14 900 個檔位，其中 11 390 個 ( 76 % )為已租出檔位， 3 510 個 ( 24 % )
為 空 置 檔 位 。在 20 0 7 -0 8 年 度，食 環 署 經 營 公 眾 街 市 的 虧 損 為

1.6 億元。

帳目審查

2 . 二 零 零 三 年 ， 審 計 署 報 告 指 出， 許 多 街 市 檔 位 空 置 或 不

營業，而且部分公眾街市 錄 得 龐 大 經 營 虧 損。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，

當局告知立法會，食物及衞生局和食環署正檢討提供公眾街市的

政策。審計署最近就食環署的公眾街市 管 理 工 作 進 行 跟 進 審 查，

以 找 出 可 予 改 善 之 處，並 及 時 為 當 局 的 政 策 檢 討 提 供 有 用 的 資

料。

公眾街市 的使用情況

3 . 興 旺 和 不 太 興 旺 的 公 眾 街 市 考 慮 到 興 建 和 經 營 公 眾街

市的成本高昂，審計署抽樣巡查了 25 個公眾街市，以確定這些

街市有否積極為市民提供街市服務。在巡查過的街市中，審計署

發現有些街市非常興旺及顧客眾多，但同時關注到一些不太興旺

的街市並沒有積極提供街市服務。這些街市顧客稀少，而且有大

量空置及不營業的檔位。

4 . 需 要 檢 討 個 別 公 眾 街 市 情 況 在 現 時有 關 提 供 公 眾 街市

的 政 策 檢 討 中 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和 食 環 署 會 按“空 置 率 持 續 處 於



— 2 —

6 0 % 以上”及“高虧損”的 準則來評估公眾街 市的經營能力。不

過，審計署注意到，一些不太興旺的公眾街市，雖然檔位空置率

未達 60 %，但顧客稀少，且出現虧損的情況，這些街市並沒有積

極提供街市服務。審計署建議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和食物環境衞
生 署 署 長 應 盡 早 就 已 識 別 為 使 用 情 況 欠 佳 及 沒 有 積 極 提 供 街 市
服務的公眾街市進行檢討。

5 . 需 要 檢 討 提 供 公 眾 街 市 的 目 的 是 否 已 經 達 到 過 往 提供

公眾街市的目的，是用以滿足社區的需要和遷置小販。然而，近

年持牌小販的數目持續下降，以及超級 市 場 及 新 鮮 糧 食 店 激 增，

均影響市民對公眾街市的需求。審計署建議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和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應： (a )檢 討 現 有 的 公 眾 街 市 是 否 已 達 到 滿
足 社 區 需 要 及 遷 置 小 販 的 目 的；及 (b )為 公 眾 街 市 的 供 應 制 訂 政
府 策 略 (可 包 括 把 多 層 街 市 檔 位 整 合 至 同 一 樓 層 ，以 便 騰 出 地 方
作其他用途 )。

6 . 需 要 檢 討 熟 食 市 場 的 供 應 現正 進 行 的 公 眾 街 市 政 策檢

討並不包括熟食市場。部分熟食市場錄得虧損，而檔位的空置率

亦偏高。由於有很多餐館和經營食物業場所出現，社會對熟食市

場作為另類飲食設施的需求可能已減少。審計署建議，食物及衞
生 局 局 長 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應 考 慮 在 適 當 時 間 就 熟 食 市 場
的供應進行獨立檢討。

街市檔位 租金及收費

7 . 租 金 低 於 巿 值 租 金 檔 位 租 戶 繳 付的 租 金 一 般 都 低 於市

值 租 金， 主 要 原 因 包 括： ( a )前 持 牌 小 販 或 舊 街 市 的 前 租 戶租 用

公 眾 街 市 檔 位 的 初 期 租 金 以 特 惠 價 釐 定；及 ( b )自 一 九 九 八 年 的

租金寬減後，已減租的街市租金一直被凍結。因此，一些十分暢

旺的公眾街市亦出現高虧損。由於部分現有檔位租戶繳付較低的

租金，或會減低其他商戶以公開競投方式租用相若檔位營業的意

慾。

8 . 街 市 租 金 調 整 機 制 前 臨 時 巿 政 局和 臨 時 區 域 巿 政 局在

街市檔位續約時採用不同的租金調整機制。二零零零年一月，當

局承諾在兩年內檢討和劃一不同的機制。二零零一年，當局向立

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提交建議機制，但有關方面

認為當時並非適當時候實行有關機制。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，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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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沒有再就機制提出任何建議。鑑於當局需要處理在二零零九年

六 月 三 十 日 (即 現 有 租 金 凍 結 期 的 屆 滿 日 期 )或 以 後 檔 位 租 約 期

滿時續訂租約的個案，審計署建議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和食物環
境衞生署署長應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，盡快提出適當和劃一的租
金調整機制，以供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考慮。

9 . 代 檔位 租 戶 繳 付 差 餉 自 二 零 零 零年 起 ，食 環 署 沿 用臨

時市政局和臨時區域市政局的做法，一直沒有向檔位租戶收回代

繳的差餉。然而，檔位租約訂明，檔位租戶負責繳付有關檔位的

差餉。審計署建議，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應就收回或免收過去數
年代檔位租戶繳付的差餉，以及日後繳付差餉的安排，諮詢食物
及衞生局局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。

1 0 . 收回空調 成本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，共 有 3 1 個公眾街

市安裝了空調系統。雖然政府負責支付公眾街市安裝空調系統的

建 設 費 用， 但 空 調 系 統 的 經 常 開 支 會 由 檔 位 租 戶 承 擔 。然 而 ，

審 計 署 發 現 ， 每 年 未 能 從 檔 位 租 戶 收 回 的 空 調 成 本 約 有

1 , 10 0 萬元，主要原因是由於在租金凍結期內，食環署一直沒有

調整空調費用。審計署建議，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應在諮詢食物
及衞生局局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後，制訂長遠向檔位租戶
收回空調成本的適當安排。

分租檔位 的問題

1 1 . 分 租 的 風 險 根 據 租 約 ，檔 位 租 戶 不 得 分 租 。然 而 ，

租 戶 可 委 任 登 記 助 手 代 為 經 營 檔 位 。 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

三 十 一 日， 有 55% 租 出 的 檔 位 的 租 戶 委 任 登 記 助 手 協 助 經 營 業

務。如果租戶與其登記助手隱瞞分租協議，食環署便難以證明個

案涉及分租檔位。食環署近年發現三宗分租檔位的個案，這些個

案都是在接獲投訴後被揭發。

1 2 . 阻 止 分 租 的 管 制 措 施 不 足 審 計 署 探 討 食 環 署 現 行 阻止

分 租 的 管 制 措 施 ，發 現 有 不 足 的 地 方： ( a ) 如 在 檔 位 發 現 任 何 未

獲授權人士，只要檔位租戶為其向食環署辦理登記，租戶便不會

被 處 罰； (b )在 執 行 查 核 檔 位 經 營 者 身 分 的 程 序 時 ，部 分 公 眾 街

市 被 發 現 並 非 一 直 完 全 遵 照 所 定 程 序；及 ( c )自 一 九 九 九 年 凍 結

租金以來，食環署連續延長租約，以取代續訂租約。由於續訂租

約時租戶需要親身出席簽訂新的租約，而延長租約則沒有類似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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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因此，檔位租戶的身分或許已多年未經核實。審計署建議食
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應： (a ) 加 強 食 環 署 的 管 制 ， 以 阻 止 分 租 ；
(b )確 保 食 環 署 人 員 ／承 辦 商 的 職 員 執 行 所 規 定 的 各 項 街 市 檔 位
視 察 和 監 管 查 核 工 作；及 ( c )考 慮 在 適 當 時 候 續 訂 租 約 ，而 非 一
再延長租約。

1 3 . 街 市 檔 位 可 能 出 現 分 租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，審 計 署 從

四個有較高分租風險的公眾街市選定檔位，在稅務局進行商業登

記查冊。結果顯示有些檔位的租戶並非業務擁有人。相反，業務

是由登記助手或第三者經營。鑑於政府 現 正 大 量 補 貼 公 眾 街 市，

不當分租街市檔位以牟利的行為是不能接受的。審計署建議，食
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應跟進由審計署發現的懷疑分租個案，以及在
其他公眾街市執行查核工作，以找出不當的分租行為。

九龍區一 個公眾街市的管理

1 4 . 九龍區一個街市 (街市 A)位於一座多層建築物的地下和地

庫。街 市 A 自 一 九 九 四 年 啟 用 以 來 ， 地 下 所 有 檔 位 都 一 直 租 予

一名租戶，而地庫的所有檔位則一直租予另一名租戶。目前，地

下 為 美 食 廣 場 ， 地 庫 則 為 公 眾 街 市 。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和

十 一 月 ，食 環 署 的 視 察 顯 示 地 庫 檔 位 沒 有 營 業 。 在 二 零 零 八 年

五 月 至 七 月 期 間 ，審 計 署 曾 多 次 巡 查 地 庫 ，發 現 ： ( a )該 處並 無

顧客；及 (b )有很多租約載明售賣的商品都未見發售。

1 5 . 食 環 署 一 直 把 街 市 A 的 管 理 和 維 修 保 養 服 務 外 判 。

自二零零零年以來，食環署三度以單一投標方式批出新的管理和

維 修 保 養 服 務 合 約 ，即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和 二 零 零 三 年 批 予 兩 名 租

戶，以及在二零零六年批予地下的租戶。審計署認為，在沒有進

行市場意向測試下，便一直將街市 A 的管理和維修保養服務合約

批予租戶，有關安排並不理想。由於有關租戶又是該街市的管理

代理人，兩者存在明顯利益衝突。

1 6 . 審 計 署 建 議 ，食 物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應審 慎 評 估 街市 A (尤
其 是 地 庫 檔 位 )是 否 有 需 要 繼 續 經 營 ；如 仍 有 需 要 繼 續 經 營 該 街
市，則採取適當行動改善目前的安排，並加強監管該街市的管理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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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公眾街 市的規劃

1 7 . 需 要 就 經 營 能 力 進 行 全 面 研 究 由 一 九 八 七 年 起 ，前市

政局的政策是以經營能力為興建和經營街市的主要因素，並根據

分區計劃確定有需求和必要才興建公眾街市。審計署發現，食環

署在規劃大角咀街市和愛秩序灣街市時，都沒有透過考慮人口組

合及該區居民的購物習慣／交通模式等因素，全面研究該兩個街

市的經營能力，以確定是否有足夠的需求。此外，大角咀街市檔

位空置率偏高，長遠而言，其經營能力可能存在問題。審計署建
議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在 進 行 全 面 的 街 市 經 營 能 力 研 究
後，才考慮興建新街市；及 (b )密切監察新啟用 街 市 的 使 用 情 況 ，
並採取措施改善這些街市的經營能力和使用情況。

1 8 . 需 要 順 應 零 售 發 展 趨 勢 仔 細規 劃新 街 市，對 確 保 街市

長期具經營能力至為重要。由於規劃和 興 建 公 眾 街 市 需 時 多 年，

零售趨勢可能出現重大變化，令正在規劃的新街市經營能力受影

響。審計署建議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應定期檢討零售趨勢；如有
需要，再為正在籌劃的新街市進行經營能力研究。

當局的回 應

1 9 .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和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

議。

二零零八年十一月


